
111 年暑假期間學生宿舍因應「COVID_19」調整居隔宿舍作業說明 

一、 依據：依據教育部 111 年 5 月 17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2176

號函「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防疫管

理指引」辦理。 

二、 確診及居隔安置： 

(一) 確診、快篩陽及居隔個案以返家為原則（境外生與離島生除

外）。 

(二) 安置作業：依本校「COVID_19」 住宿生快篩陽之居家照護

與居家隔離安置流程辦理（如附件）。 

(三) 非具有境外生或離島生身分之一般生因特殊原因無法返家

時，須提出申請，經學校審酌核准後方得入住學校安排之獨

立房間，說明如下： 

1. 確診者經呈報防疫長同意後安置「藝大會館」。 

2. 密切接觸之室友： 

(1) 居隔室友：於原寢室居隔，無論 3+4 或 0+7 方案，7 日

內均不得擅離寢室。 

(2) 3 個月內曾確診之室友：安排入住宿舍預備房（勿與居隔

室友混住）。 

三、 入住預備房或暑期居隔宿舍寢室生活照顧： 

(一) 管理員每日提供每人 1 瓶（1500CC）瓶裝，及電子體溫計乙

支與學生。 

(二) 訂餐： 

1. 住宿中心每日 21 時前，如接獲「TNUA 確診通報群組」通

報，均會逐一以電話聯繫同學卻認定餐需求。 

2. 居隔者每日 21 時前，如同學沒有接到電話，務必主動告知管



理員訂餐需求，或於隔日早上 10 時前，請主動聯繫住宿中心

告知訂餐需求（惟次日早餐無法服務送餐）。 

3. 夜間臨時如入住預備房者，請同學於隔日早上 10 時前主動

聯繫住宿中心告知訂餐需求（惟次日早餐無法服務送餐）。 

四、 清潔消毒： 

(一) 居隔期間：居隔同學如有需求消毒，可聯繫宿舍管理員，管

理員會提供消毒水及酒精供同學自行消毒。 

(二) 居隔期滿： 

1. 隔離期滿且快篩陰性者，應立即搬回暑住寢室。 

2. 隔 1 天，宿舍管理員會以紫外線消毒燈實施寢室消毒。 

(三) 原暑住寢室居隔者： 

1. 隔離期滿且快篩陰性者，隔 1 天，宿舍管理員會以紫外線消

毒燈實施寢室消毒。 

2. 亦會提供同學消毒水及酒精，供同學自行消毒。 

五、 垃圾處理：居隔期間，垃圾不可擺在寢室門口，應於隔離期滿且

快篩陰性後，居隔同學應將垃圾以垃圾袋包好，並以

酒精噴垃圾袋外部（垃圾袋及酒精，可向管理員索取），

並自行拿到垃圾場丟棄。 

 

 

 

 

 

 

 



 

 


